津丽教〔2021〕21号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黄佩玲
东丽区教育局关于转发《市教委关于

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

若干措施》的通知

各中小学、民办校：

按照教育部、市教委有关文件精神，为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，着力强化学生作业管理，现将《市教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若干措施（津教中小学函〔2021〕2号）》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学校认真学习领会，并遵照执行。

请各校根据通知要求制定本校作业管理办法，完善作业管理制度，强化作业总量控制，提高作业设计质量，重视作业批改反馈，区教育局将把作业管理情况做为日常监管的重要内容。

监督电话：84375722  84376805

联系人：唐春海  刘玉玲

天津市东丽区教育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5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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